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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1．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飞

马国际”）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以“9 票同

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表决通过了《关于投资控股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

有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布局，更好保障公司稳健可持续性发

展，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公司拟投资控股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以下简

称“运输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油物流公司”），通过参与华油物流公司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华油物流公司 70%股权，

投资额为人民币 12,418 万元；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具体相

关事宜。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油物流公司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华油物流公司增资扩股方案为：（1）运输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

评估认定的华油物流公司的现有净资产的价值作为出资，出资额 5322 万元；（2）

飞马国际作为新增股东以现金方式实缴出资 12,418 万元。按上述步骤进行增资

扩股后，华油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7,740 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为：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运输公司 3,500 万元 100% 5,322 万元 30% 

2 飞马国际   12,418 万元 70% 

合  计 3,500 万元 100% 17,740 万元 1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228595143N 

3．主体类型：全民所有制；  

4．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西环北路 2219 号；  

5．法人代表：孙晓岗；  

6．注册资本：人民币 728756 万元；  

7．成立日期：1984 年 9 月 11 日；  

8．经营范围：道路运输经营(客车维修(一类)、货车维修(一类)、乘用车维

修(一类)、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一类))；危险化学品经营；烟的零售；

餐饮服务；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零售；煤炭批发经营；桥式起重机、门

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的维修；压力容器安装；无船承运业务；国际航线或者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货运销售代理业务；对外承包工程；汽车配件

组装；生活服务设施对外服务；货物受理、整理、装卸、仓储；金属制品及机械

零配件加工；工业生产资料、矿产品、通讯器材、钢材、现代办公用品、有色金

属及炉料、日用百货、农副产品、汽车配件、皮棉、轮胎、工程机械、石油化工

产品、玻璃钢、复合型材、地膜的销售；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房屋、车辆、

设备租赁；市场管理；一般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铁路货运代理；节水灌溉

设备、燃气管式辐射采暖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和安装；职工再就业培训；会议服

务；工业设备清洗服务；国际货运代理；油罐制造及销售；建筑施工、公路、路

基及桥涵施工；环保服务；绿化工程；酒、化肥的零售；消防器材销售及售后服

务；石油机械维修、安装；发电机维修；压缩机技术服务；服装加工与销售；航

空机票销售代理；钻采设备及配件的制造、维修和安装；废旧物资回收；水暖设

备维修、安装；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制作与销售；计算机系统技术开发服务；



汽车销售；锅炉维修；压力容器安装改造维修；纯净水加工销售；住宿；广告制

作；仪器仪表自动化维修、维护；车辆管理技术服务；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

料制造；电力设备维护；油气厂站运行；试采单井设备回收与维修；压缩机维护；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电子工程安装服务；公路工程服务，建材批发；机械设

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批零兼营；电气设备修理；家用电气修理；建筑装饰

业；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管道和设备安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

（具体项目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全资子

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

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26369675L 

3．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101 号院 3 号楼 15 层 1501；  

5．法人代表：陈冬梅；  

6．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 万元；  

7．成立日期：2001 年 08 月 07 日；  

8．经营范围：无船承运；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16 日）；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仓储服务；零售汽车配件、机械设备、金属材料、石

油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汽车租赁；出租商

业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

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6 年 9 月末 

资产总额 25,571.94 17,265.46 

其中：应收款项 7,371.03 4,111.07 

负债总额 21,118.18 13,205.92 

净资产 4,453.76 4,059.55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6,196.28 13,808.04 

营业利润 879.91 -198.54 

净利润 651.93  -198.64 

注：以上 2015 年数据已经审计，2016 年数据未经审计。 

11．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立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

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评估报告》（中立华评报字（2016）第004号），截止评

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收益法评估，北京华油国际物

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5,322.00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协议：《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

简称“本协议”） 

2．交易各方： 

甲方：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 

乙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国际公司”） 

丙方：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油物流公司”或“合

资公司”） 

3．交易概述： 

鉴于飞马国际公司有意对华油物流公司进行投资，运输公司愿意对华油物流

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接受飞马国际公司作为新股东对华油物流公司进行投资，华

油物流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3,500万元增加至17,740万元（其中：原股东运输公司



以华油物流公司的现有资产进行评估作价出资，出资额5,322万元，持股比例30%；

飞马国际公司拟以现金出资12,418万元，持股比例70%）。 

4．增资扩股方案 

4.1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华油物流公司的增资扩股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 

4.1.1 运输公司以截至2015年12月31日经评估认定的华油物流公司的现有净

资产的价值作为出资，出资额5,322万元。 

4.1.2 飞马国际公司作为新增股东以现金方式实缴出资12,418万元。出资时

间为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 

4.2 按上述步骤进行增资扩股后，华油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7,740万

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为：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运输公司 3,500 万元 100% 5,322 万元 30% 

2 飞马国际公司   12,418 万元 70% 

合  计 3,500 万元 100% 17,740 万元 100% 

5．增资扩股的先决条件 

5.1 下列先决条件均满足后，运输公司及飞马国际公司对华油物流公司进行

增资： 

5.1.1 本次增资已获得运输公司和飞马国际公司各自内部决策机构的批准，

以及双方上级管理机构包括其他有必要的审批机构的批准。 

5.1.2 运输公司和飞马国际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已批准本协议所述增资扩

股事宜，包括但不限于：（1）本协议第三条所述增资扩股方案；（2）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股东、股权结构及增资扩股后的公司章程修正案；（3）根据本协议第七

和八条的规定同意选举或聘任增资扩股后的华油物流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4）其他与本次增资有关的事宜。 

5.1.3 没有任何法律及法令禁止及限制华油物流公司增资扩股事宜的完成。 

5.2 双方应尽最大努力促使尽快满足各自的先决条件，同时，应在先决条件

完成过程中及时向对方通报先决条件的完成情况及进展。双方同意在对方履行各

自的先决条件义务过程中提供合理需要的文件和资料方面的协助。 

5.3 因任何原因导致先决条件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50日内未能完成或未能



满足的，任何一方有权决定是否延长前述期限或终止本协议。届时，如任何一方

发出书面通知放弃延长上述期限的权利，则本协议自动终止。除本协议另有约定

外，双方于本协议项下之任何权利、义务及责任即时失效，对双方不再具有拘束

力，双方互不追究法律责任。 

6．增资扩股完成后目标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安排： 

6.1 董事会构成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运输公司委派2名，飞马国际公司委

派4名,合资公司职工代表董事1名。董事长由飞马国际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副

董事长由运输公司选派担任。董事任期为3年，可连选连任。董事会会议由全体

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可举行，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6.2 监事会构成 

公司设立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运输公司委派1名，飞马国际公司委

派1名，华油物流公司职工代表1名。监事会设主席1名，由飞马国际公司委派的

监事担任。监事会主席负责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的任期每届三年，任期

届满可连选连任。监事会的召开由全体监事的三分之二以上监事出席方可举行，

监事会表决必须经全体监事的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6.3 经营管理机构 

合资公司应在法定住所设立经营管理机构，设财务资产部、企管法规部和行

政管理部3个部门，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层包括总经理1名（合资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副总经理3名、市场总监1名、财务总监1名和经

理助理1名。任何一方人员担任总经理时，财务总监由对方人员担任。 

7．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本协议

依法必须报审批机关批准的（如有），经批准方能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 

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控股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

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物流供应链管理服务能力，尤其

是国际物流工程服务能力，更好保障公司稳健可持续性发展。 

本次交易将以公司自有资金出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4．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所《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

公司净资产审计鉴证报告》（上会京专审 D字（2016）第 001号）； 

5．北京中立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公

司拟增资扩股项目评估报告》（中立华评报字（2016）第 004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